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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研究资料（No.2012－9）
关于是否需要为小型企业审计单独制定一套审计准则及为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单独制定
一套执业质量检查手册的研究
─────────────────────────────    

在实务中，相当部分的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反映，采用审计准则执行小型企业审计存在困难，认为审计准则太复杂，审计收费与审计成本不配比，要求为小型企业审计单独制定一套审计准则，或者允许其选择性地执行部分审计准则并在此基础上出具审计报告。此外，在对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执业质量检查时，部分检查人员反映对中小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与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不同，应单独制定一套检查手册。本报告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剖析，并阐明“不为小型企业审计单独制定一套审计准则及为小型事务所单独制定一套执业质量检查手册”的立场，也提出一些解决建议。
现予编发，供参考。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
二○一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关于是否需要为小型企业审计单独制定一套
审计准则及为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单独制定
一套执业质量检查手册的研究
在实务中，相当部分的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反映，采用审计准则执行小型企业审计存在困难，认为审计准则太复杂，审计收费与审计成本不配比，要求为小型企业审计单独制定一套审计准则，或者允许其选择性地执行部分审计准则并在此基础上出具审计报告。这一问题不仅在我国存在，在国际上，国际审计准则在小型企业审计中的适用性问题也备受会计职业界关注。此外，在对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开展执业质量检查时，部分检查人员反映对中小事务所的检查与对大型事务所的检查不同，应单独制定一套检查手册。本报告
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剖析，阐明立场，并提出解决建议。

1、 关于为小型企业审计单独制定一套审计准则

（一）不为小型企业审计单独制定一套审计准则的理由。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小型企业审计不能降低质量，不应为小型企业审计单独制定一套审计准则。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大中型企业审计与小型企业审计的审计目标、审计质量要求是相同的，否则将造成“此审计非彼审计”的误解。
就审计而言，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通过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向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提供合理保证，提高其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这一点对于大中型企业审计和小型企业审计都是相同的。换言之，虽然大中型企业审计和小型企业审计在具体对象的规模大小、业务繁简、考虑因素多少上，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对审计目标和注册会计师提供合理保证的要求是相同的，这与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无关。这就是所谓的“审计就是审计”（An audit is an audit）。这一观点与国际上的主流观点，即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在2008年9月发布的题为《IFAC支持一套统一的审计准则：中小企业审计》的立场公告阐明的观点是一致的。

审计应提供合理保证，只有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一套系统化的审计流程才能获得合理保证。依据部分审计准则或者一套不同的审计准则，不可能获得相同的保证程度。如果为小型企业审计单独制定一套审计准则或者允许选择性地执行审计准则，财务报表使用者会感到困惑：“按照一部分审计准则或者一套不同的审计准则出具的小型企业审计报告，能提供与大中型企业审计报告相同程度的合理保证吗？”他们需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去理解这些保证程度的差别，评估对财务报表可靠性的影响，还可能由于不知悉保证程度的差别而发生决策失误。这将大大增加财务报表使用者的成本，还可能引起市场混乱，最终导致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及其审计工作以及财务报表失去信心。因此，“审计”一词不应与任何其他保证程度联系在一起。

第二，审计准则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够适用于小型企业审计。

2010年发布的新审计准则充分体现了原则导向的理念，具有普遍适用性，能够适用于不同规模和复杂程度企业的审计业务。审计准则界定了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的目标，以及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应遵守的要求。

审计准则的要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审计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类型企业的审计。例如，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工作时应当运用职业判断。这一点对于所有审计业务都适用。虽然审计的目标是相同的，但是由于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千差万别，每项审计业务的具体开展方式却是不同的。注册会计师需要运用职业判断，根据被审计单位的性质、规模、复杂程度以及审计业务的风险水平设计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而不能以一套标准审计程序表照搬照抄。再如，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按照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的流程来执行审计业务，即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应对措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这是风险导向审计的核心要求，也是审计的基本流程，执行小型企业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也需要按照这一基本原则执行审计业务。

在审计准则的另一类要求中，对强制执行某项审计程序的规定较少，通常是执行审计程序的条件或者是执行某项具体程序时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使得审计准则的应用具有较大弹性，注册会计师可以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量体裁衣”，设计有针对性的审计程序。例如，风险应对准则并没有要求注册会计师必须实施控制测试，而是规定了实施控制测试的两种情形。在小型企业审计中，注册会计师就可以按照这一要求根据小型企业的特点设计有针对性的审计策略。针对内部控制不健全的小型企业，注册会计师可能不依赖内部控制，而主要依赖实质性程序应对评估的风险。
此外，为了指导注册会计师正确理解和运用审计准则，应用指南针对如何以有效率和效果的方式执行小型企业审计工作，从如何遵守审计准则的要求、组织审计工作、编制审计工作底稿等方面，提供了特别指导。
（二）解决小型企业审计难的途径。
执行小型企业审计的大都是中小事务所。据了解，中小事务所执行审计准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困难：一是审计收费与审计成本不匹配。小型企业审计收费低，不足以弥补审计成本，造成按照审计准则要求执行审计业务会亏本；二是中小事务所不具备技术资源，缺乏运用审计准则的能力，难以达到准则要求。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主要可以采取以下两方面的措施：

第一，研究小微企业强制审计豁免问题，同时采取措施促使强制审计业务扎实做好。
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但是，这一规定在实务中并未得到全面贯彻实施。原因是某些小微企业收入不高，无法负担较高的审计费用，再加上目前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环境不佳，低价竞争，审计收费不足以弥补审计成本也确实普遍存在，实务中很多小型企业审计的审计质量没有得到保证。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建议采取以下两方面的措施：
一是研究对小微企业豁免审计，采用审阅、代编财务报表等成本较低的方式替代审计。据了解，澳大利亚、英国及欧盟其他一些国家对特定规模以下的小型企业豁免审计。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对于某些规模过小的企业，采用审阅、代编财务报表等成本较低的方式替代审计，一方面可以减少小型企业负担，另一方面还可以逐步引导中小事务所向非审计业务领域拓展。IFAC中小事务所网上快速调查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对会计咨询的需求正在增强。引导中小事务所发挥财务方面的专长，积极拓展代编财务报表、会计咨询等非审计业务，有利于其实现多元化、可持续发展。二是采取措施促使强制审计业务扎实做好。一方面，整治执业环境，打击低价竞争，提高行业整体收费水平；另一方面，严格执业质量检查，推动中小事务所严格执行审计准则，保证审计质量。

第二，提高中小事务所执行审计准则的技术能力。
我们发现，一些中小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甚至合伙人）对审计准则学习不够，有的甚至没有系统读过一遍审计准则；时至今日，个别审计报告竟然是按照2003年修订的老版审计准则出具的。
理解准则是执行准则的前提。中小事务所反映的审计准则适用性的问题，正是由于对审计准则理解不透，甚至误解造成的。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小型企业审计，成本并非“想象”的那么高。例如，审计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只需考虑与具体审计业务相关的审计准则及其要求，在某些情况下，某项审计准则（包括该准则所有的要求）可能与业务的具体情况不相关。比如，小型企业可能既没有内部审计机构或人员，也不是企业集团，则注册会计师无需考虑《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411号——利用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401号——对集团财务报表审计的特殊考虑》的所有内容。
针对中小事务所缺乏技术资源，对审计准则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中注协2008年编制了《小型企业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底稿编制指南》，增强了审计准则在小型企业审计中的操作性，受到广大中小事务所的广泛好评。今年，中注协计划根据新审计准则对其进行修订。此外，中注协还完成了IFAC《运用国际审计准则审计中小企业指南》（第三版）和《中小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指南》（第三版）的翻译工作，即将出版，并拟将其作为中小事务所的培训教材。

二、关于单独制定中小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手册

对于是否需要单独制定中小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手册的问题，需要加以深入分析和研究。

在事务所系统风险检查的标准上，中小型事务所和大型事务所是相同的。中小事务所与大型事务所都应当遵守质量控制准则。质量控制准则充分体现了原则导向的理念，对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和保持业务质量控制制度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这些要求涵盖了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业务的各个方面，是所有类型的会计师事务所都要遵守的。

在质量控制准则的具体贯彻上，应当承认中小事务所质量控制方面存在一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影响着执业质量检查上的特点。
中小事务所在质量控制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客户类型不同。质量控制准则要求对上市实体（包括上市公司和公开发行债券的企业等对公众利益有直接影响的企业）实施更为严格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中小事务所大多执行小型企业审计，这些企业通常不是上市实体，因此，无需遵守这些要求。

二是业务重点不同。中小事务所除执行审计业务外，更多地执行代理记账、代理纳税等相关服务业务。因此，中小事务所的质量控制系统应当更重视对这些业务的质量控制。

三是实施方式不同。受规模和技术资源的限制，中小事务所执行质量控制准则的方式也呈现出与大型事务所不同的特点。例如，中小事务所通常没有专门的技术部门或人员，在遇到技术疑难问题时，可能无法向内部人员咨询；中小事务所人员较少，对于质量控制准则要求的周期性检查，可能无法完全由内部人员实施。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小事务所通常利用具有适当资格的外部人员或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力量，或者与其他适当组织共享资源。

对“中小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手册”的认识和定位。由于大型事务所和中小事务所在质量控制目标和质量控制原则上一致，但在具体程序、具体方式上存在差别，所以，如果这套手册是按原则导向编制的，则可适用于所有类型事务所；如果这套手册是规则导向的，着重阐述具体程序、具体方法，则对中小事务所单独制定一套执业质量检查手册是有空间和必要的。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标准与技术指导部供稿
执笔人：杨志国、唐建华、陈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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